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吉州区城南专业市场跨境电商产业园暂行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吉州区城南专业市场跨境电商产业园暂行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7年9月1日
吉州区城南专业市场跨境电商产业园暂行奖励办法
 
为促进吉州区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进一步做强做大城南专业市场跨境电商产业园，特制定本奖励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注册地在吉州区且企业总部设在吉州区城南专业市场跨境电商产业园的电商企业。进驻产业园区的电商企业应优先推广区内产品，销售区外产品的生产企业需入驻产业园并在吉州区注册、纳税。
第二条  租金奖励。在产业园租赁场所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前三年按场地面积和年交易额进行奖励，以交易额为主。年交易额2000万元至4000万元的企业，按每月3元/㎡奖励，单个企业最高限额10万元/年；年交易额4000万元至1亿元按照每月6元/㎡奖励，单个企业最高限额40万元/年；年交易额达1亿元以上的企业，按每月10元/㎡奖励，单个企业最高限额80万元/年。租金奖励面积的确定主要参考双方租赁合同及有效证件，或者聘请第三方测绘机构确定实际应奖励面积数，且年场地自主经营利用率不少于80%，同时由城南市场指挥部出具初审意见。
第三条  税收扶持。前三年以企业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高管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为标准，由区财政安排等额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发展；后二年以企业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高管个人所得税地主留成部分50%为标准由区财政安排等额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发展。
第四条  金融扶持。可享受创业贴息贷款，贷款利率和贴息按现行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执行，同时享受城南专业市场相关金融扶持政策。
第五条  本办法与国家、省、市出台的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及区内出台的其他扶持政策类同的，企业可按就高的原则选择一项扶持政策，不重复享受。
第六条  本办法奖励对象，原则上要求为国家规模以上企业统计库企业，并及时上报相关数据，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所享受的优惠政策。（一）不接受区商务局（商业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的规范管理，不按要求定期上报相关统计数据；（二）不依法规范经营；（三）虚报经营统计数据，（四）不依法纳税，发生税收违章行为或有欠税。
本办法由区商务局（商业局）负责解释，从发布之日起试行。

